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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于11月开展每年一度的“诚信教育
宣传月”主题系列活动，旨在弘扬和践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按照《四川大学关
于加强学术诚信体系建设的实施办法》
（川大校〔2013〕13号）文件的要求，进
一步强化我校学生的诚信意识，从自身做
起，从小事做起，从学术科研活动的点滴
做起，塑造健康的人格品质，营造浓郁的
诚信文化氛围，切实推进学术道德和学术
规范教育。



古人云：“诚而有信，方为人生。”
大学生应该做到：

●诚信做人

●诚信做事

●诚信学习

●诚信科研



●大学作为学术的殿堂，坚守学术诚信无疑
是其核心价值。大学生作为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事业的接班人，代表了中国的未来和
希望。大学生端正治学态度、坚守学术诚
信，不仅关乎大学生自身诚信道德品质的
培养，同时对于推动学术创新、促进高等
教育健康发展也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端正治学态度 坚守学术诚信



学术诚信的基本要求：

●遵循科学规律，探求科学真理，维护学
术纯洁，正视学术失败。

●尊重他人知识产权，规范合理地引用他
人文献。

●发表学术研究成果应当行文规范、数据
翔实、准确可靠，逻辑严密。



学术不诚信的表现：

●作业欺骗

●考试作弊

●论文造假



●表现：大学里的考试纷繁多样。课程期
中期末考试、全国大学生英语四六级考试、
全国计算机等级考试等等。部分同学平时
学习不用功，考试时就通过“打小抄”、
运用“米粒”耳机、请他人代考等方式作
弊。

以考试作弊为例



●后果：

根据《四川大学本科学生考试违纪作弊处分规定》

第五条 考试违纪作弊的处分种类分为：

（1）警告；

（2）严重警告；

（3）记过；

（4）留校察看；

（5）开除学籍。



第十八条

因考试违纪作弊而受到处分的学生，在参与各种奖学金、
优秀学生和优秀学生干部的评定时，按照《四川大学学生
表彰奖励办法》的相关规定执行；因考试违纪作弊受记过、
留校察看的学生，不得参与免试研究生的推荐，毕业前处
分未解除者，不授予学士学位。

被开除学籍的学生，必须在处理结果送达之日起两周内办
理离校手续离校，其档案、户口退回家庭户籍所在地。开
除学籍的学生学校只发给学习证明。



第十九条 考生以作弊行为获得的考试成绩并由此取得
相应的学位证书、学历证书及其他学业证书、资格资质
证书等，一经查实，学校将宣布证书无效并收回、注销
证书。

第二十条 结业生或未获得学位证书的毕业学生在返校
换证考试中，如有违纪作弊行为，该科成绩以零分计，
并取消以后一切与换证相关的考试资格。



思考：

大学里还有哪些不诚信的现象？

我们应该从哪些方面努力做到诚信？



诚信教育的其他活动：

1.“诚信你我”微小说大赛

2.“同学少年，立诚致远”主题风采大赛的
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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